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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水院字〔2020〕23号 

 

 

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
关于印发《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关于制订 2020
级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关于制订 2020 级学分制人才培养

方案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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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
关于制订 2020 级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 

指导意见 
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4 号）、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

劳动教育的意见》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

要》（教党〔2018〕41 号）、《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

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13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

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（教高〔2020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对

2020级专业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落实立德

树人根本任务，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，对标教育部职业院校

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指导意见和国家专业教学标准，结合山东省

对专业（群）发展水平考核要求，健全德技并修、工学结合育

人机制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，突出职业

教育的类型特点，全员育人、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深化产

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推进教师、教材、教法改革，培育弘扬劳

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

才培养体系，为水利行业改革发展和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经

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育人为本，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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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

堂进头脑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将价值塑造、

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，传授基础知识与培养专业

能力并重，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术积累；积极构建

“思政课程+课程思政”大格局，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，

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的有机统一，结合不同专业

人才培养特点和专业能力素质要求，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

教育元素，发挥专业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，推动专业

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、同向同行，将专业精

神、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。 

（二）坚持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实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

养模式 

各专业要积极服务水利发展改革和区域新旧动能转换重大

工程，与重点企业合作，依托专业建设委员会，按照《山东省

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职教字〔2019〕

7 号）文件要求，共同科学分析专业面向的就业岗位环境、岗位

职责、工作内容、岗位所需能力、任职资格等，挖掘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与职业岗位（群）需求之间的结合点，合理确定专业

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，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，改

革人才培养模式，根据校企双主体，岗位育人的要求，合理安

排校内校外、线上线下教学和训练的地点、时间。坚持德技并

修，工学结合，知行合一，原则上第五、第六学期根据企业生

产和学生（学徒）学习（工作）实际，育训结合、工学交替、

在岗培养。 

（三）因材施教，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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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立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，根据学生成才的不同需求，

在课程设置与自主选择、教学要求等方面，注重统一性与多样

性、共性与个性的结合；尊重学生基础、兴趣和发展方向等方

面的差异，实施分类型、分层次培养，专创融合、创新创业教

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，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。落实三教改革，

普及项目教学、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和翻转课堂、混合式教

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改革，打造优质课堂。 

（四）坚持完善机制，推动持续改进 

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，建立健全行业企业、

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多方参与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机制，

强化教师参与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价与激励，做好人才培

养质量评价与反馈。 

三、学分、学时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学分、学时要求 

1.学分要求 

三年制每学年安排 40 周教学活动，其中，理工大类 150 学

分，文科大类 140 学分。总学时数不少于 2500，要求实践教学

学时数占教学活动总学时的 50％以上，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应不

少于总学时的 25%，选修课学时数不少于毕业总学时的 10%（15

学分），学生顶岗实习一般为 6个月。 

2.学分计算标准 

学分最小单位为 0.5，各课程学分按“2舍 8进，其余为 0.5”

计算。一般 18学时计为 1个学分，每学时 45分钟。军训、入学

教育、公益劳动、专业实习实训和顶岗实习等，以 1 周为 1 学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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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施学分积累与转换 

学生参与非教学计划活动获得的学分，可进行积累与转换，

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课程名称规范 

课程必须规范、明确，全院同一门课程用统一的课程名称，

系内同一门课程各专业用统一的课程名称。 

四、课程体系构成 

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模块、专业课程模块和集中实践课

程模块 3部分，其中专业课程模块包括专业基础课程、专业核心

（技能）课程、专业拓展（选修）课程，并涵盖有关实践性教

学环节（课程体系构成参照国家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和

山东省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指导方案）。 

原则上各专业公共基础课程模块理工大类学分为 39，文科

大类学分为 38；专业课程模块由各专业根据专业特点确定课程

及学分；集中性实践课程模块，军训与专业教育、劳动教育部

分计 3 学分，顶岗实习部分计 16 学分，综合实训由各专业根据

实际情况确定，按照 1学分/周。 

（一）公共基础课程模块 

1.思想政治理论课 

根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，课程开设分为理论

课与实践课两部分。 

（1）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（3 学分，其中含 1 个学

分实践）必修课，32+16 学时（16 为实践活动，不计入周学时），

理论学时统一为 32 学时，学时按 2 学时/周，理论教学周数为

16 周（理论教学周数少于 16 周，学时按 3 学时/周，上课周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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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为 11周）。 

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（4 学分，

其中含 1 个学分的实践）必修课，学时按 3 学时/周，48+16 学

时（16 为实践活动，不计入周学时）。理论学时统一为 48 学时，

学时按 3 学时/周，理论教学周数为 16 周（理论教学周数少于

16 周，学时按 4学时/周，上课周数调整为 12 周）。 

实践活动可采用专题讲座、视频学习和社会调查等，实施

方案由基础教学部负责制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各系均第一学期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；

第二学期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。 

（2）《形势与政策》（计 1 学分）必修课，由基础教学部组

织每学期初制订实施方案，第 1、2、3、4 学期每学期开设 4 学

时,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，第四学期一次计入学

生成绩册。 

课程名称 开设学期 
课程 

性质 
学分 

考核 

方式 

总

学

时 

课内 

学时 

课内 

学分 

课外 

学时 

课外 

学分 

思想道德修养与法

律基础 
第一学期 必修 3 考查 

4

8 
32 2 16 1 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理论

体系概论 

第二学期 必修 4 考查 4 48 3 16 1 

形势与政策 第一至四学期 必修 1 考查 6  1   

2.《数学》（4-5 学分）：原则上理工类专业开设高等数学

（5 学分）、文经管类专业开设经济数学（4 学分），艺术类专业

单独考虑。具体由各系部根据专业特点，与基础教学部商议制

定教学内容和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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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设方式：第一、二学期均开设，原则上第一学期 3 学分

（文经管类专业 2 学分），第二学期 2 学分。根据专业的需要，

可开设《工程数学》、《概率与统计》等课程的，作为选修课开

设。 

3.《大学英语》（5 学分）：第一、二学期两学期开设，英语

类、艺术类专业单独考虑。具体由各系部根据专业特点，与基

础教学部商议制定教学内容和要求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一、二学期两学期开设，原则上第一学期 3学

分，第二学期 2学分。 

4.《大学语文》（4 学分）：具体由各系部根据专业特点，与

基础教学部商议制定教学内容和要求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一、二学期两学期开设，原则上第一学期 2学

分，第二学期 2学分。 

5.《体育与健康》（计 6学分）：实施方案由基础教学部负责

制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一、二学期 2 学时/周，每学期计 2 学分；第

三、四学期开设选项课程，1学时/周，每学期计 1 学分。 

6.《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》（计 2学分）：各系根据专业

情况负责组织安排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一学期开设《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》，1 学时/

周；第五学期开设《就业指导》，1 学时/周。 

7.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教程》（计 2学分）：各系根据专业

情况负责组织安排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二学期开设，2学时/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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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》（计 2学分）：实施方案由学生工

作处负责制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第一学期开设，2学时/周，共计 36学时。 

9.《军事理论》（计 2学分）：实施方案由学生工作处负责制

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一个学期完成，共计 36学时，其中 20学时线下

教学，16学时通过观看网课等线上方式开展教学。 

10.《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》（计 2 学分）：限定选修课，非

计算机专业开设，实施方案由信息工程系负责制定，其他系协

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一个学期完成，一般按 2 学时/周。 

11.《安全教育》（计 1 学分）：限定选修课，实施方案由学

生工作处负责制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开设方式：第 1、2、3、4学期每学期开设 4学时,该课程总

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，第四学期一次计入学生成绩册。  

（二）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

专业基础课程 6-8门，专业核心课程 6-8门，课程设置要与

培养目标相适应，课程内容要紧密联系生产劳动实际和社会实

践，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，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培

养。按照相应职业岗位（群）的能力要求，确定专业课程，并

明确教学内容及要求，注重引导和体现理实一体化教学。 

《测量》《制图》《土力地质》类课程：《测量》类课程水利

系第一学期开设，建筑系、资环系第二学期开设；《制图》类课

程建筑系、资环系第一学期开设，水利系第二学期开设，机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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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根据专业情况安排；《土力地质》类课程水利系单数学期开设，

建筑系、资环系双数学期开设。 

（三）选修课程 

选修课程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，其中公共选修课

包括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。选修课程在第一至五学期开设，

原则上公共选修课 1学分/门（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 2学分），专

业选修课 1 学分/门。原则上占总学分 10%左右，理工类专业不

少于 15学分；文经管艺类专业不少于 14学分。 

类型 开设学期 学分要求 

公共选修课 第 1-2学期 不少于 5学分 

专业选修课 第 3-5学期 
不少于 10学分（文经管

艺类专业不少于 9学分） 

（四）集中性实践课程模块 

集中性实践课程模块是指集中进行的半周以上的国防教育

（军事技能训练与专业教育）、劳动教育、综合实训、顶岗实习

四部分。 

国防教育（军事技能训练与专业教育）：共两周计 2 学分，

实施方案由学生工作处负责制定，各系协助执行。 

劳动教育：一周计 1 学分。 

综合实训：各专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按照 1学分/周。 

顶岗实习：计 16学分。 

五、教育教学活动周时间安排 

每学期教育教学活动周为 20 周，三学年教总周数 120 周。

其中，国防教育（军事技能训练与专业教育）2 周，劳动教育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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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、顶岗实习 19 周，机动 6 周，考试 5 周。劳动教育：水利工

程系、建筑工程系、信息工程系第一学期开设，其他系第二学

期开设。 

具体安排见“人才培养方案总时间分配表”。 
 

人才培养方案总时间分配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周 

学年 学期 寒暑假 
教学 

周数 

教学安排 

教学 

环节 
顶岗实习 考试 机动 

劳动教

育 

国 防 教

育 （ 军

事 技 能

训 练 及

专 业 教

育） 

备注 

一 
1 5 20 16（15）  1 1 0（1） 2  

2 7 20 17（18）  1 1 1（0）   

二 
3 5 20 18  1 1    

4 7 20 18  1 1    

三 
5 5 20 18  1 1    

6  20  19 0 1    

小计 29 120 87 19 5 6 1 2  

七、其他说明 

三二连读、专本贯通专业要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可参照本意

见与衔接学校进行深度探讨和协商，深化课程体系改革，单独

制订人才培养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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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23日印发 

拟稿人：姚秀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稿人：杜守建 


